[bookmark: _GoBack][bookmark: OLE_LINK2]信阳市生态环境局淮滨分局关于2026年1月29日拟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作出审批意见的公示
[bookmark: OLE_LINK3]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程序的有关规定，经审议，我局拟对以下1个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作出审批意见。为保证审批意见的严肃性和公正性，现将拟作出审批意见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基本情况予以公示。公示期为2026年1月29日－2025年2月2日（3个工作日）。
　　听证告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自公示起3个工作日内申请人、有重大利益关系的利害关系人可对以下拟作出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批复决定要求听证。
联系方式：电话：0376-7761616（行政服务中心） 
通讯地址：淮滨县淮河大道西段北侧（邮编464000）
	项目名称
	淮滨县桂花办事处100MW/200MWh独立共享储能电站

	建设地点
	河南省信阳市淮滨县桂花办事处潼湖大道（328国道）西侧，平安大道北侧约290米

	建设单位
	淮滨县鼎信储能新能源有限公司

	项目概况
	淮滨县桂花办事处100MW/200MWh独立共享储能电站位于河南省信阳市淮滨县桂花办事处潼湖大道（328国道）西侧，平安大道北侧约290米。变电站主要建设内容包括：
新建110kV变电站1座，主变拟建设容量1×120MVA，110kV出线间隔1个。变电站户外布置，占地面积约1750m2。
工程计划总投资280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53万元。

	环评机构
	河南鹿鸣水利环境有限公司

	主要环境影响及预防或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
	项目建设和运营期间须重点做好的工作
（一）项目建设中应认真按照《报告表》和本批复的要求，确保各项环境保护措施得到落实。
（二）严格落实防治工频电场、工频磁场等环保措施，确保变电站周边区域的工频电场强度、工频磁感应强度符合环境影响评价执行标准。
（三）应合理布局，选用低噪声设备。确保厂界及周围敏感点噪声，符合环境影响评价执行标准，防止噪声扰民。
（四）加强施工期间的环境管理，落实各项生态保护和污染防治措施。施工垃圾、弃渣和污水应集中、妥善处置，防止污染环境。

	公众参与情况
	



